
博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文件

博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关于印发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有关单位：

根据《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

单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豫法政办<2021>14 号）、

河南省民族宗教委关于印发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的通知》

（豫民宗<2021>55 号），现将民族宗教系统轻微违法行为免

予处罚清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各乡镇（街道）对列入清单的处罚事项依法不予行政处

罚时，要严格按照适用情形，结合执法行为的实施、证据等

进行综合判断，不得擅自放宽或者变更适用情形，作出不予

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当事人

改正或者期限改正违法行为，并签署承诺书，引导当事人自

觉守法，当事人拒不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

要求的，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附件：1.免予处罚清单

2.承诺书

博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4 年 9 月 18 日



附件一：

处罚事项

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备注

对生

产经营清

真食品的

单位和个

人未在门

店，营业室

或摊位的

显著位置

悬挂清真

牌、证。

《河南省清真食

品管理办法》

第九条 生产

经营清真食品的

单位和个人必须

将清真牌、证悬挂

在门店、营业室或

摊位的显著位置。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

十一、十二、十三、

十五条的，由民族

事务部门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的，

处以 50 元以上、

200 元一下罚款。

生产经营

清真食品的单

位和个人未按

规定将清真牌、

证悬挂在店门，

营业室或摊位

的显著位置，营

业时间不足 10

天的，经民族事

务部门查处能

立即改正或两

日内改正的。



附件二：

承诺书

：

你单位执法人员 ， 在 年

月 日的监督检查中发现我（单位： ）

存在 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已向我（单位）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育，并要

求我（单位）予以改正。

 1.立即予以整改；

 2.在 月 日前改正，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相关

材料送达至你单位。

若我（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当事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注：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


